2026年合肥研究院院长基金优秀青年项目（C类）
申报要求及申报流程
（1） 申请资格：
项目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 具有博士学历，且从事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工作；
（2） 申请人应是各科研单元在职科研人员。项目临时聘用人员以及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人员不得申请。
（3） 申请当年1月1日男性未满34周岁[1992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未满39周岁[1987年1月1日（含）以后出生]；
（4） 作为项目负责人从未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安徽省自然科学基金，未获得过中科院或省市人才计划项目支持。
（5） 预计在项目执行期内一次性出国时间超过半年或累计出国时间超过9个月者，不能作为申请项目的负责人。
（6） 申请人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在申请书中不得出现任何违反法律及有关保密规定的内容。
（7） 2024年1月1日及以后入职的全职博士后，其在站期间若成功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或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简称“博新计划”），可直接获得院长基金匹配名额1项。
（2） 限项规定：
项目不重复支持，作为负责人仅能获得一次资助。
（3） 申请书形式审查注意事项如下：
（1）依托单位及工作单位：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科研单元：填写所在的研究所或中心的全称，分别是“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固体物理研究所”、“智能机械研究所”、“强磁场科学中心”、“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健康与医学技术研究所”。
（3）研究室（或中心）：填写所在科研单元的研究室或研究中心。
（4）申请代码：请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各学部资助范围和申请代码进行填写，并细分至二级或三级代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查询网址：
https://www.nsfc.gov.cn/p1/2931/3971/4002/gjzrkxjjsqdm2026.html
（5） 项目产出论文应不少于30%发表于国内科技期刊。此项要求纳入结题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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